
本　　　　　月　　　　　份
本年度法
定預算數

本年度截至本月份累計數

科    目 比　較　增　減

%金     額 %金        額

比　較　增　減
預  算  數實  際  數預  算  數實  際  數

中華民國114年7月份

收支餘絀表

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校務基金

單位︰新臺幣元

59,806,016 56,315,000 3,491,016 6.20 517,432,413 513,347,000 4,085,413 0.80929,049,000業務收入

9,425,825 7,000,000 2,425,825 34.65 165,925,975 156,570,000 9,355,975 5.98319,829,000教學收入

125,000 -125,000 -100.00250,000租金及權利金收入

50,380,191 49,315,000 1,065,191 2.16 351,506,438 356,652,000 -5,145,562 -1.44608,970,000其他業務收入

76,941,109 84,709,000 -7,767,891 -9.17 669,126,379 669,358,000 -231,621 -0.031,086,318,000業務成本與費用

66,030,712 72,391,000 -6,360,288 -8.79 548,352,501 571,221,000 -22,868,499 -4.00923,885,000教學成本

836,756 1,407,000 -570,244 -40.53 8,700,452 9,849,000 -1,148,548 -11.6616,886,000其他業務成本

9,757,007 10,690,000 -932,993 -8.73 111,121,461 86,741,000 24,380,461 28.11142,891,000管理及總務費用

316,634 221,000 95,634 43.27 951,965 1,547,000 -595,035 -38.462,656,000其他業務費用

-17,135,093 -28,394,000 11,258,907 -39.65 -151,693,966 -156,011,000 4,317,034 -2.77-157,269,000業務賸餘（短絀）

12,503,125 4,365,000 8,138,125 186.44 74,962,337 60,534,000 14,428,337 23.84118,515,000業務外收入

25,000 20,000 5,000 25.00 2,151,987 1,470,000 681,987 46.396,000,000財務收入

12,478,125 4,345,000 8,133,125 187.18 72,810,350 59,064,000 13,746,350 23.27112,515,000其他業務外收入

4,200,686 4,918,000 -717,314 -14.59 48,403,911 34,746,000 13,657,911 39.3160,547,000業務外費用

451,173 380,000 71,173 18.731,520,000財務費用

4,200,686 4,918,000 -717,314 -14.59 47,952,738 34,366,000 13,586,738 39.5459,027,000其他業務外費用

8,302,439 -553,000 8,855,439 -- 26,558,426 25,788,000 770,426 2.9957,968,000業務外賸餘（短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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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　　　　　月　　　　　份
本年度法
定預算數

本年度截至本月份累計數

科    目 比　較　增　減

%金     額 %金        額

比　較　增　減
預  算  數實  際  數預  算  數實  際  數

中華民國114年7月份

收支餘絀表

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校務基金

單位︰新臺幣元

-8,832,654 -28,947,000 20,114,346 -69.49 -125,135,540 -130,223,000 5,087,460 -3.91-99,301,000本期賸餘（短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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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年度法定預算數欄，在法定預算公布前，中央政府各基金暫按行政院核定數編列。註：



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校務基金

收支餘絀表說明

中華民國114年7月份

一、截至本月累計餘絀實際數較預算數差異增減原因說明如下：
(一)業務餘絀主要差異原因如下：
1.學雜費減免：主要係符合減免條件的學生減少所致。
2.建教合作收入：主要係委辦計畫增加所致。
3.推廣教育收入：主要係因學分及非學分班收入增加所致。
4.權利金收入：主要係因法規未完備，致權利金收入減少所致。
5.雜項業務收入：主要係招生考試收入減少所致。
6.推廣教育成本：主要係因核發鐘點費減少及相關費用撙節所致。
7.學生公費及獎勵金：主要係以補助款為財源發放獎學金減少所致。
8.管理費用及總務費用：主要係因原分類為「房屋建築及設備」之財產重分類，致一次補提折舊費用所致。
9.雜項業務費用：主要係因自辦招生考試收入減少致核銷經費減少所致。
(二)業務外餘絀主要差異如下：
1.利息收入：主要係因定期存單利息收入到期致利息收入增加所致。
2.資產使用及權利金收入：主要係因場地出借收入增加所致。
3.違規罰款收入：主要係因廠商違約收入增加所致。
4.受贈收入：主要係因指定用途捐贈收入增加所致。
5.雜項收入：主要係因各項證明書工本費收入增加所致。
6.利息費用：主要係借款利率升高致利息費用增加所致。
7.雜項費用：主要係因原分類為「房屋建築及設備」之財產重分類，致一次補提折舊費用所致。
二、本月實際較預算數差異原因，主要係建教合作收入、資產使用及權利金收入增加，以及依業務實際需求致教學研究及訓輔成本較預計減少所致。
三、本年度法定預算數欄，在法定預算公（發）布前，中央政府各基金暫按行政院核定數編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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